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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沿海国散布于其沿海的岛屿对于海洋主张至关重要。从《国际海洋法公约》第121

条来看，随着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建立，沿海国可以主张的海域显著增加。对此，需要对以岛屿

以基础而主张专属经济区进行适用限制。主要原因是其在归属上影响着海洋生物、海洋非生

物、海洋空间等资源的分配。钓鱼岛群岛在未来中日两国间海洋划界的效力，需要考察三个

层次的问题：首先是否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的规定，即是否可以拥有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其次钓鱼岛群岛的地理位置对其效力的影响，最后是主权争端是其效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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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屿，从地理学上看，散处在海洋中的小块陆地称为岛屿。通常大的称岛，较小的称屿。[1]前者如

我国的台湾岛、海南岛；后者如厦门的鼓浪屿。聚焦在一起的岛屿称为群岛，如我国的舟山群岛。

    从国际海洋法而言，岛屿是指“四周环水并在高潮时高出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2]据此可以看

出，岛屿须满足四个条件，即自然形成、陆地领土、被水包围、高潮时露出水面。随着专属经济区制度

的建立，沿海国可以主张的海域显著增加，需要对以岛屿以基础而主张专属经济区进行适用限制。第

121条最主要目的是用于防止国家利用一些不重要地理特征来过度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3]影响
海洋划界和侵占原本属于全人类的公海海域及国际海底区域。

    根据《公约》第121条规定，可以将广义上的岛屿分成两类，即一类是第121条第1条规定的岛，理

论上可以拥有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另一类是第121条第3条规定的岩礁，如果不是群岛国的群岛基线

的基点或非群岛国的直线基线的基点，理论上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但可拥有领海。

    一、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作用

    海洋划界中涉及岛屿的问题，是现代国际海洋法发展历史中很重要的内容之一，最早可追溯到
1951年国际法院的英挪渔业案。[4]尽管《公约》第121条对岛屿制度作出了规定，但当岛屿出现在海洋

划界中，其具体作用仍需要依据相关条款而确定。

    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作用，因其所处地理位置与大地之间的距离不同而有所区别；总体上，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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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影响划界，一种是间接影响划界。对于第一种情形，如果沿海国是大陆国，

则是指岛屿位于该沿海国陆地产生的领海基线24海里外（以下简称“领海外岛”）；如果是群岛国，则

是指岛屿不是群岛国群岛基线以内的岛屿；岛屿依据《公约》第121条拥有海域，并结合第15条、第74
条和第83条直接影响海洋划界的结果。对于第二种情况，则是指岛屿位于沿海国陆地产生的领海基

线24海里内（以下简称“领海内岛”），岛屿依据《公约》第6条、第13条或第47条等被选用为沿海国直线

基线的基点或群岛国群岛基线的基点，将基线向海进一步扩展，间接影响最后划界结果。

    （一）直接影响

    当岛屿出现在相邻或相向沿海国海洋划界中，则需要考察《公约》涉及划界的条款，即第15条、第

74条和第83条。但这些条款没有涉及岛屿的处理，因此需要借助国际司法或国家实践来考察。总体

上，根据相关实践，岛屿可被给予全效力（full effect）、部分效力（partial effect）、或零效力（zero effect）等
三种情况。

    1.全效力，即岛屿的岸线被划界的起算海岸线。1965年英国与挪威大陆架划界中英国的设得兰群

岛（Shetland Islands）和1974年日本与韩国大陆架划界中日本的对马岛（Tsushima Island）。这种效力的
获得，既与岛屿本身的面积、人口等因素有关，更与谈判妥协有关，如英挪大陆架划界中忽略了对挪威

不利的挪威海槽，韩日划界中则使用了距离韩国海岸45海里的济州岛（Cheiu Do）为划界基点。[5]同样
的是1993年丹麦（格陵兰岛）与挪威（扬马延岛）大陆架与200海里专属渔区划界案中的扬马延岛。[6]

    2.部分效力，不完全以岛屿的岸线作为起算海岸线。1988年前苏联[7]与瑞典在波罗的海的划界

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瑞典哥德兰岛（Gotland）的划界效力。该岛长125公里、宽52公里，面积3200平方
公里，上有居民5.5万人；该岛距前苏联海岸80多海里。两国都同意采取等距离方法进行划界，但对于
起算海岸有不同意见。瑞典提出以哥德兰岛作为其海岸一部分，如此则界线距离瑞典大陆海岸112海

里，前苏联大陆架海岸39海里；如予以忽略，则等距离线距离该岛仅4—5海里。最终双方经多年谈判，

决定给予该岛75％的效力。[8]还有如1977年英国与法国大陆架划界仲裁案中英国的锡利（Scilly）群
岛、9]1992年加拿大与法国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仲裁案中法国的圣皮埃尔（St. Pierre）与密克隆

（Miquelon）两个岛、[10]1999年厄立特里亚与也门海洋边界划分仲裁案中厄立特里亚的达赫拉克

（Dahlak）群岛。[11]
    3.零效力：1999年，仲裁法庭在厄立特里亚与也门案中忽略了有争议的荒凉贫瘠的也门中区岛屿

塔拉（al-Tay）和祖巴拉（Zubayr），仅留给它们12海里领海。1968年，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划界中沙特阿拉
伯两个无人居住的小岛法尔西（Farsi）和阿拉布亚（Arabi）只获得12海里领海。1968年意大利与前南斯

拉夫的大陆架划界中涉及三个属于前南斯拉夫的岛，即亚布卡（Jabuka）、佩拉格鲁希（Pelagruz）和卡
尤拉（Kajola），此三个岛屿均不作为划界基点，只拥有12海里领海。1973年加拿大与丹麦划界中的汉
斯岛（Hans Island）都被用作界线的转折点，因而未获得任何海域。[12]

    如果一个国家的岛屿远离其本国海岸，位于另一个相向或相邻国家的海岸附近，则常以飞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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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理，如1978年澳大利亚与巴布新几内亚海洋划界中的博古（Boigu）、达乌安（Dauan）和赛拜
（Saibai）等三个属于澳大利亚的岛屿，只拥有3海里领海，成为位于巴布新几内亚海域内的飞地。[13]

    综上所述，岛屿在划界中效力的大小，受其地理位置、面积、人口、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影响，视不同情况享有效力。[ 14]此外，在一个半闭海或相对狭窄的海域中，岛屿的划界效力也容易被

限制，因此在狭窄的海域中，纠正或减少不公平的机会较小；而主权存在争议的事实也往往使有关岛

屿的划界效力受到影响。[15]
    （二）间接影响

    关于间接影响最著名的、最早的案例是1949年的英挪渔业案。1935年7月12日，为保护其渔业利

益，扩大海上实际管辖范围，排斥英国渔船，挪威把离其陆地最远的各种类型岛（islands）、屿（islets） 、
岩礁（rocks）、礁石（reefs）等用直线连接起来，作为其领海基线，共47段，最长的一段达44海里。挪威采

用此直线方法将其管辖海域的最外部界限向外进一步扩展，将英国渔船排除在挪威附近的传统作业

渔场。两国经协商无果，英国于1949年9月28日将挪威诉到国际法院，请求判决挪威依其1935年法令

所划定渔区的界限在国际法上无效。英国认为，即使是岛屿，其作用也应是单个岛屿计算其领海，而

不是把它们作为整体，用直接连接起来。

    国际法院在考虑挪威的基线过程中，除其他外，考虑了经济、历史等因素，[ 16]认为挪威的直线基

线并不与国际法相矛盾。这些内容，后来成为了《公约》第7条，“确定特定基线时，对于有关地区所特

有的并经长期惯例清楚地证明其为实在而重要的经济利益，可予以考虑”。

    当然，沿海国对基点的选择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国际法院认为，这种基点的选择，会影响海域的

划界，具体国际性，不能由沿海国任意决定，基点的有效性或基于这些基点划定的海域界限的有效性

应依据国际法判定。[17]

    从上述分析看，沿海国散布于其沿海的岛屿对于海洋主张至关重要，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岛保护法》在第36条至39条对包括领海基点所在海岛等特殊岛屿的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实行特别

保护。“禁止在领海基点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以及其他可能改变该区域地形、地貌的活动。”“禁

止损毁或者擅自移动领海基点标志。”

    二、岛屿在资源分配中的效力

    如果周围没有相邻或相向国家海岸的阻挡，一个弹丸小岛可以为其主权者获得12.56万平方海里

的海域，或外大陆架。因此，就现在的岛屿主权争端而言，无论最初争端起因为何，对岛屿周围海域及

其中资源的关注几乎都是有关国家现在坚持其主权要求的动力之一。[18]在许多情况下，有关岛屿本

身的价值远远低于其周围海域的价值，如日本和韩国存在争议的竹岛（独岛）面积只有0.18平方千米，

但受其影响的海域面积高达16600平方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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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资源，一般是指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可以开发利用的海洋，包括已经开发利用和尚待开

发利用的海洋，它的范围涵盖海洋生物资源、海水及化学资源、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海洋矿产资源、

海洋能资源、海洋空间资源等。[19]根据《公约》相关规定，特别是第56条规定，从法律上可以将海洋资

源分为海洋生物资源、海洋非生物资源、海洋空间资源等三类；在此海洋非生物资源，包括石油天然

气、矿产资源、风能等新型能源、海水中含有的各种物质等；海洋空间资源，指涉及航道、人工岛屿、海

洋科学研究等内容。鉴于岛屿可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沿海国在不同海洋区域内，因岛屿

的归属不同，对这些海洋资源享有的权利也不一样，在此以资源为类型分别进行讨论。

    （一）海洋生物资源

    对于岛屿的领海范围的内的海洋生物资源，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沿海国对该类资源享有主

权，因此其他任何国家的公民不能在此区域利用该类资源，除非沿海国许可之外。沿海国可以对该资

源的利用制订相关法律法规，并进行执法。《公约》没有明确要求沿海国养护海洋生物资源，但根据目

前其他相关国际法或文件的规定，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我们希望的未来》（the future we want）等，

沿海国确保这些海洋生物资源应得到可持续利用，保护沿海生物多样性。

    如果岛屿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则根据《公约》第56条和第77条规定，沿海国对该类资源享
有主权权利。对于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生物资源，其他国家的公民可在沿海国有剩余配额的情况下、

经沿海国批准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如目前我国一些渔船可以在西太平洋岛屿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生

产。但《公约》明确规定，沿海国负有养护这些海洋生物资源的国际义务，确保这些资源不受过度利用

的威胁。[20]为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沿海国应为这些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与养护制订法律法规，并进

行执法，包括登监、检查、逮捕和进行司法程序。[21]对于大陆架上的定居种，《公约》没有明确要求沿海

国允许其他国家利用其剩余配额，也没有明确要求对此其资源进行养护与管理。当然，沿海国有权制

订法律法规，并进行执法。

    （二）海洋非生物资源

    对于岛屿的领海范围的内的海洋非生物资源，同样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沿海国对该类资源

享有主权。但根据《公约》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沿海国应防止在利用这类非生物资源过程中出现环

境问题，[22]如石油勘探开发中的溢油问题等。

    如果岛屿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则根据《公约》第56条和第77条规定，沿海国对该类资源享

有主权权利。为利用此类非生物资源，沿海国可以建立人工岛屿、在大陆架上进行钻探。同样，在开发

利用此类非生物资源过程中，沿海国需要保护海洋环境。如果岛屿可以拥有外大陆架，如澳大利亚在

南极海域的两个小岛，则根据《公约》第82条规定，勘探开发这些非生物资源，可能需要向国际海底局
交纳一定的费用。

    （三）海洋空间资源

    对于岛屿的领海范围内的海洋空间资源，沿海国基于在领海范围内享有的主权可对人工岛屿、

科学研究等制订法律法规，其他国家不能进行此海域内利用这些资源。对于航道则有所不同；沿海国

享有专属的沿海航运权，其他国家的船舶，[23]不包括飞行器，在领海范围内享有无害通过权，即迅速、
无害地通过领海，不能进行上下货物、武器操练等。如果是潜艇，则在通过领海时，应浮出水面，悬挂

其国旗。[24]沿海国可以为这种其他国家船舶的无害通过制订法律法规、指定航道和实行分道通行：同

[19]朱晓东、李杨帆、吴小根等编：《海洋资源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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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3条。

[22]《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第194条和第208条。
[23]我国在1996年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声明，无害通过仅适用于民用船舶，不适用于军事船舶。其他国家有不同的解读。

B.H. Oxman, ”the regime of warship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4, （1984）, pp. 810—863.

[2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0条。



时需要将航道内可能存在的危害妥为公布。

    如果岛屿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则根据《公约》第56条，沿海国对人工岛屿、科学研究享有管

辖权。对于人工岛屿，沿海国享有建造并授权和管理建造、操作和使用的专属权利，但不得设在对使

用国际航行必经的公认海道可能有干扰的地方；同时，人工岛屿必须妥为通知，并对其存在必须维持

永久性的警告方法，在周围设置合理的安全地带。[25]对于科学研究，沿海国有权允许、批准外国公民

或组织在其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上进行科学研究，可以要求参与科学研究，并分享科学研究的成果；

科学研究不得与生物资源或非生物资源的开发相关等。[ 26]对于航道，根据《公约》第58条规定，其他国

家的船舶、飞机可以在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内享有航行自由、飞越自由，但这种自由的行使，必须遵

守沿海国相关法律、顾及沿海国的权利等。

    三、钓鱼岛作用可能性分析

    钓鱼岛等群岛位于我国台湾东北，日本冲绳西南，距离台湾约120海里，距冲绳首府那霸约230海
里，距中国大陆200海里；总面积约5.69平方千米。我国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于2012年9月10日宣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据此，我国拥有150平方公里的内水，4700

平方公里的领海。[27 ]

    （一）在划界中的效力

    钓鱼岛群岛在未来中日两国间海洋划界的效力，需要考察三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是否符合《公

约》第121条的规定，即是否可以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其次钓鱼岛群岛的地理位置对其效力的

影响，最后是主权争端是其效力的影响。

    对照《公约》第121条规定，综合前面关于岛屿的分析，可以认为，钓鱼岛群岛符合“自然形成、陆

地领土、被水包围、高潮时露出水面”等标准；对于“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标准，鉴于该

标准是针对能力问题，而非事实问题，因此也可以认为就目前而言钓鱼岛群岛也符合此标准。因此，

理论上钓鱼岛群岛达到《公约》第121条第1项的标准，依第121条第2项的规定，理论上可以拥有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在此方面，澳大利亚在南极海域的两个无人居住的岛屿依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

会的建议而划定了外大陆架的事实，可以为上述分析提供正面佐证；同时日本以冲之鸟礁为基点试

图建立专属经济区和外大陆架的努力，也可为上述分析提供反面验证。

    钓鱼岛群岛的地理位置，将限制其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可能性。如前所述，未来中日之间

的海洋划界过程中，钓鱼岛群岛将直接对划界产生影响。鉴于各国及国际司法实践对此问题没有形

成统一的先例以及事实上我国已经为钓鱼岛群岛公布领海基点，划定12海里领海范围，如果在划界

中将钓鱼岛群岛与台湾群岛作为一个整体，与日本琉球群岛的海岸线之间进行划界，则可参考1993

年丹麦（格陵兰岛）与挪威（扬马延岛）大陆架与200海里专属渔区划界案中关于扬马延岛或1988年前

苏联与瑞典在波罗的海划界中瑞典哥德兰岛（Gotland）的处理，可主张给予钓鱼岛群岛部分效力，拥

有部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如果将钓鱼岛等群岛作为“划界中出现的一个偶然特征”，[28]在我国大

陆、台湾群岛等海岸线与日本海岸线之间进行划界，则根据相关司法实践，钓鱼岛群岛很难拥有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

    当然，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群岛的主权争端，会影响其效力。[29]但如果随着时间推移，在划界之

[2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60条。

[26]《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46条和249条。

[27]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2012年9月14日。
[28]前引[5]，高健军书，第103—104页。
[29]同上书，第109—110页。



间解决该主权争端，则会消除此问题，有利于我国主张钓鱼岛群岛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

    （二）在资源分配中的效力

    根据2012年9月10日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声明，我国拥有150平方公里的内水，

4700平方公里的领海。根据《公约》规定，我国对这些海域拥有主权，因此这些海域内的海洋生物资

源、海洋非生物资源、海洋空间资源等都置于我国主权之下。在航道方面，外国船舶在领海内享有无

害通过权，我国应尽快指定航道，制订航行安全及海上交通管理的规章制度，限制外国船舶无害通过

的空间范围，最大程度维护我国权益。此外，还需要对150平方公里内水的外国船舶的航行问题作出

明确的规定，因为根据《公约》第8条的规定，采取直线基线“使原来并未认为是内水的区域被包围在

内成为内水，则在此种水域内应有本公约所规定的无害通过权”。

    如果钓鱼岛群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则获得更多的海洋资源；对海洋生物和非生物资源

享有主权权利，对海洋空间资源，享有管辖权。根据上述分析，在此情形下，对于海洋生物资源，需要

制定积极的养护措施；对于海洋非生物资源，需要注意海洋环境保护。

    四、总 结

    国际海洋法没有明确定义岛屿，但从相近名词的比较以及考虑到《公约》第121条起草的背景可

以得出，第121条主要是限制岛屿在主张专属经济区的效力，影响海洋划界以及人类共同拥有的国际

海底区域；判断标准不是地理标准，而是与经济相关的能力标准，即“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

生活”。

    在具体划界中，岛屿的效力因位置不同而所有不同。对于“领海外岛”，因其地理位置、面积、人

口、政治、经济等因素不同，可获得全部效力、部分效力和零效力；对于“领海内岛”，则通过领海基线

基点的选择，将沿海国划界的起算线向外推移，影响划界结果。

    在资源利用方面的效力，根据《公约》规定，沿海国可对不同海域内的海洋生物资源、海洋非生物

资源和海洋空间资源享有不同的权利。领海以内的海域，除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权外，沿海国享有完

整的主权；专属经济区，沿海国对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非生物资源享有主权权利，对海洋空间资源享

有管辖权。

    就钓鱼岛而言，是符合《公约》第121条规定的岛屿条件的；根据2012年9月10日我国政府关于领
海基线的声明，我国对钓鱼岛群岛的内水和领海拥有主权，依此享有对各类资源的权利，应尽快制订

这些海域内的航道指定与航行安全及海上交通管理规章制度的制订，最大程度地维护我国权益。对

于专属经济区的主张问题，如果能先解决主权争端，则会为此提供很好的基础；同时参照扬马延岛和

哥德兰岛的处理实践，可主张部分效力。


